基督教靈實協會

學習無障礙計劃
~ 幫助發展障礙小朋友盡早得到治療 ~

計劃介紹

根據衛生署資料顯示，香港有發展障礙的兒童數字正不斷上升。對於這群小朋友來說，越早接受合適的服務，成效會越理想。

然而，按照現時有關服務的輪候情況，在一些服務需求較大的地區，小朋友往往需要輪候一年以上才能得到政府資助的服務。處身於家庭經濟環境較佳的小朋友可以有其他選擇，但對於低收入家庭的兒童來說，他們只有靜靜地等待……..

為了幫助0至6歲來自低收入家庭中，有發展障礙的小朋友盡快得到治療，靈實現推行「學習無障礙計劃」，為小朋友及其家長提供一年免費的早期教育及訓練服務，內容包括評估、治療及家長訓練等，希望幫助小朋友改善學習能力，亦強化家長的培育及照顧技巧，達致親子共同成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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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資格

1) 兒童為6歲以下，被診斷有發展遲緩情況；及

2) 兒童現時沒有接受任何由政府資助的訓練服務，例如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；及

3) 兒童之家庭須附合本會製定之入息標準。(請參考備註)

申請手續
轉介人

家長可透過學校校長/老師、社工或其他社會服務機構轉介。本計劃亦接受家長自行申請。

所需證明文件

鑑於資源有限，為確保計劃能幫助有真正需要的家庭，申請人請於提交申請表時出示有關證明文件，例如綜援醫療豁免證明書、學費減免證明或入息証明等。

申請程序

家長及轉介人填妥背頁申請表後連同有關証明文件交回本機構。本計劃會於收到申請表後約見初步符合資格之家庭。
基督教靈實協會-簡介

基督教靈實協會是一所非牟利的醫療及社會綜合服務機構，於1953年成立，開設超過30個服務單位，為位有需要人士提供醫療服務、長者服務、家庭服務及靈性關顧等。靈實的異象是以關懷、專業及進取的精神提供全人服務；此外，我們致力與人分享福音及建立基督化社群，讓服事者彼此建立及得著更豐盛的生命。

~   ~   ~
備註

本計劃接受附合以下入息標準之家庭參加：

· 申請家庭現正參加綜合社會保障援助(綜援)計劃；或

· 申請家庭之兒童獲得學生資助辦事處100%之學費減免；或

· 家庭成員之人均收入不多於港幣$2,200元。(例如：家庭總收入為港幣$8,800，而同住家庭成員有4位，則家庭成員之人均收入為$2,200元。)

基督教靈實協會

「學習無障礙計劃」申請表
1. 申請接受服務兒童資料

a. 兒童基本資料

	兒童姓名：
	
	出生日期：
	

	性別：
	
	年齡：
	

	就讀學校：
	
	班級：
	

	住址：
	

	家長姓名：
	
	聯絡電話：
	


b. 兒童的診斷 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c. 請 “✔” 出兒童現正接受或輪候的服務及有關資料？
	現正接受的服務

	服務類別
	服務地點

	(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
	

	( 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
	

	( 特殊幼兒中心
	

	( 物理治療
	

	( 職業治療
	

	( 言語治療
	

	( 其他服務 (請註明：__________)
	

	(沒有接受服務
	

	現正輪候的服務

	服務類別
	開始輪候日期

	(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
	

	( 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
	

	( 特殊幼兒中心
	

	( 物理治療
	

	( 職業治療
	

	( 言語治療
	

	( 其他服務 (請註明：________)
	

	( 沒有輪候服務
	


2. 同住家庭成員資料：

	姓名
	年齡/
性別
	關係
	職業/

就讀班級
	教育程度

	
	/
	
	
	

	
	/
	
	
	

	
	/
	
	
	

	
	/
	
	
	


3. 家庭財政狀況：

a. 是否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發放的津貼？

·  是 (登記編號：______________ )
(  否 
b. 是否獲得學生資助辦事處之學費減免？

·  是 (減免幅度：全免/75%免/50%免*)

·  否
c. 家庭入息

	項目
	每月收入($)

	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額
	

	申請兒童家庭每月總收入
	

	其他津助/收入
	

	每月家庭總收入
	



	家長姓名：
	
	家長簽署：
	

	
	
	日期：
	

	
	
	
	


由諮詢人填寫(若有)

	諮詢人姓名：
	
	職位：
	

	所屬機構：
	
	聯絡電話：
	


*諮詢人一般為兒童就讀學校之校長/老師或社工。

備註

1. 申請表必須連同有關證明文件 (如：綜援醫療豁免證明書、學費減免證明或入息証明) 的副本一同遞交。

2. 家長所提供的資料絕對保密，並只限於申請「學習無障礙計劃」之用。

3. 填妥報名後，請連同有關証明文件之副本傳真(號碼：2246-3402)或郵寄(地址：將軍澳寶林邨寶檢樓地下)至本機構。

4. 計劃查詢電話：2246-3400

[image: image2]
茲證明以上所填報之資料屬實，並明白若日後機構發現本人虛報資料，機構有權向本人追討所接受服務之費用。





回郵地址


姓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地址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







製定日期：2006年9月








